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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以 A 方法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稱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獲准。乙
提出舉發，智慧局以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 1 至 6 舉發成立，應予
撤銷。請求項 7 至 10 舉發不成立。」之處分。甲、乙分別就該舉發審定
書提起訴願，均遭駁回，甲、乙仍有不服，各得依何種請求內容，提起
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法院對於甲、乙分別提起之行政訴訟，得否合併
處理？請附理由詳答之。（30 分）

二、甲以 A 發明向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經智慧局審查後不予專利。甲不服，
申請再審查，並提出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經智慧局依該修正本審查後，
發函通知甲其申請專利範圍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1、2 項有關專利說明
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之規定，甲提出申復說明後，經智慧局審查，認 A
發明仍不符合專利法第 26 條第 1、2 項規定，為本案應不予專利之處分。
甲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得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甲主張再審
查程序中，智慧局未給予其口頭陳述意見之機會，故智慧局所為不予專
利之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規定。請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甲提起行政訴
訟後，法院認為甲之申請專利範圍並未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1、2 項規
定，故智慧局所為本案不予專利之處分違法，法院是否得判決命智慧局
應作成核准專利之處分？（3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2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特定情形，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
部之廢止，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該特定情形：
附解除條件之行政處分，解除條件成就
法規准許廢止
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

2 關於行政程序法就公法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請求權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
因行政處分而中斷之公法請求權時效，自行政處分不得訴請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後，重
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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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對乙之發明專利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提起舉發，乙認有與甲進行相互詢答之必
要，即申請舉行聽證，經甲同意後，智慧局即舉辦聽證，之後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則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已同意舉行聽證，即捨棄救濟之機會，對舉發不成立之審定，不得聲明不服
智慧局依行政程序法訂定之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智慧局依該聽證作業方案舉行聽證作
成舉發審定時，此專利舉發案件即告確定，當事人均不得聲明不服
專利舉發案件之聽證作業為特殊程序，故甲可以選擇向經濟部提起訴願，或逕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本件係本於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免除訴願程序，甲對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可逕向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

4 下列何種情形非屬行政程序法所定受益人之信賴不予保護之情形？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者
因過失而不知行政處分違法者
以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對重要事項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

5 甲就乙之專利（下稱系爭專利，只有 1 項請求項）提起舉發，其舉發理由及引證資料如下：
引證 A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
引證 A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引證 B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但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甲所提之訴願，復經經濟部訴願決定駁回，甲即向
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主張系爭專利應予撤銷之理由為：
引證 A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並另提出附件 X 證明引證 A 之公開日期；
引證 A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引證 A、B 之組合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行政訴訟係審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應以原處分時之事實、法律及證據為基準，甲於舉發階段
只有提出引證 A、B 兩項證據，不得再於行政訴訟階段提出新證據附件 X，故法院無須審酌附件 X
因附件 X 係就同一撤銷理由（新穎性）提出之新證據，法院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
第 1 項規定，予以審酌
雖甲於行政訴訟始提出「引證 A、B 之組合」之主張，但引證 A、引證 B 為原有的舉發證據，
法院本得審酌，並不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
雖甲於舉發程序即已提出引證 A、引證 B，但當時係分別據以主張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單一
引證），嗣後甲於行政訴訟，就同一撤銷理由（進步性）提出引證 A、B 之組合（引證之組合），
此即新證據，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應予審酌

6 下列有關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3 款、第 4 款所定之行政訴訟事件固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但如
其他行政訴訟與前述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合併起訴時，即應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依其標的之金額多寡，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之通常訴訟程序或簡易訴訟程序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3 款所定之強制執行事件，應由智慧財產法院辦理，不得由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代為執行
對於智慧財產法院就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3 款、第 4 款所定之行政訴訟事件所為之判
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終審行政法院

7 關於專利行政訴訟保全程序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應釋明就其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
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應令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但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
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
聲請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仍得命聲請人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送達聲請人之日起 20 日內未起訴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8 關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秘密保持命令撤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秘密保持命令之聲請人得聲請撤銷該命令
秘密保持命令經裁定撤銷確定時，失其效力
撤銷秘密保持命令之裁定確定時，除聲請人及相對人外，就該營業秘密如有其他受秘密保持命
令之人，法院應通知撤銷之意旨
撤銷秘密保持命令之裁定，不得抗告



代號：70120
|

71220
頁次：4－3

9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之原告甲公司（自然人乙為其代表人）聲請法院命參加人丙提出其內部技
術研發資料（下稱系爭資料），丙主張系爭資料為其所有之營業秘密，為此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
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甲公司始為行政訴訟之當事人，故丙應列甲公司為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
丙所提之聲請狀應載明系爭資料為應受命令保護之營業秘密，並負釋明之責
丙應釋明為避免因系爭資料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丙或第三人基於
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用之必要
如丙之聲請遭駁回，得依法提起抗告

10 乙對甲之專利（下稱系爭專利）提起舉發，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為舉發不成立之
審定，乙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訴請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法院）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
命智慧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且就同一撤銷理由提出新證據，法院即依職權命甲獨立參加訴訟。
經法院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法院認定該新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可專利性，
而言詞辯論終結時，甲並未向智慧局為更正之申請，則法院應為何種判決？
因法院只能審查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適法性，乙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故法院應為「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均撤銷」之判決
因當事人已就本件爭點充分攻防，甲經判斷後並未向智慧局申請更正，法院既認系爭專利不具
可專利性，即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規定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系爭專利應
予撤銷。」之判決
因當事人已就本件爭點充分攻防，甲本應自行判斷是否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而甲既未申
請更正，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規定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智慧局應就
系爭專利作成舉發成立之處分。」之判決
雖當事人已就本件爭點充分攻防，但考量甲未向智慧局申請更正，而甲申請更正後，該准否之
結果事涉乙是否提出其他引證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本不具專利要件，因此，本件專利行政訴訟
之事證未明，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規定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智慧局
應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之判決

11 關於訴願審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審議經言詞辯論者，應另行製作筆錄，並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2 條至第 219 條之規定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委員聽取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之陳述
訴願人或參加人得提出證據書類或證物。但受理訴願機關限定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者，應於該期
間內提出

12 甲對某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書上記載其住所為「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號 3 樓」，訴願機關將訴願決定書交付郵政機關於民國 109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送達
於上址，因該址所在之大樓設有門禁管制，郵務人員無法自由入內而無從會晤甲，但於 1 樓大門
處設有大樓管理委員會，郵務人員即將訴願決定書交由該管理委員會所僱用之管理員乙於訴願文
書郵務送達證書簽名並蓋章收受。甲因外出旅遊，於 109 年 2 月 12（星期三）始自乙處收受訴願
決定書。請問自何時起算提起行政訴訟之法定期間？
 109 年 1 月 2 日  109 年 1 月 3 日  109 年 2 月 12 日  109 年 2 月 13 日

13 甲提起訴願，訴願決定作成之後，訴願決定書附記「如不服本訴願決定，得向 A 行政機關（下稱
A 機關）提起行政訴訟。」等語，甲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 日即向 A 機關提出行政訴訟起訴狀。嗣
於同年 7 月 1 日訴願機關發現附記錯誤，A 機關並非管轄機關，甲應向「B 行政法院」起訴。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機關得函請 A 機關檢送甲之起訴狀於訴願機關，再由訴願機關轉送於 B 行政法院
 A 機關應於 10 日內將甲之起訴狀移送管轄之 B 行政法院，並即通知甲
雖甲誤將起訴狀提出於 A 機關，但仍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 B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如 A 機關直接將甲之起訴狀退回於甲，仍視為甲自始向有管轄權之 B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4 甲於民國 109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送達訴願書於受理訴願機關，下列關於訴願機關應於何時作
成訴願決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應自 109 年 2 月 3 日起 2 個月內為之
應自 109 年 2 月 4 日起 3 個月內為之
必要時得延長訴願決定之期間，延長以 2 次為限
延長訴願決定之期間，最長不得逾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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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關於訴願文書送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未經陳明法定代理人者，得向該無訴願
能力人為送達
對於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其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應向所
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
管理人為之
訴願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

16 原告甲以乙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於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言詞辯論期日，甲及
乙之訴訟代理人丙均到場進行辯論，甲表明將於宣示期日到場，行政法院即諭知辯論終結，且本
件無案情繁雜或特殊情形，故指定宣示判決之期日為同年 3 月 20 日。甲、乙及丙均未於當天到
場聽判，但甲於隔天看到本件判決之主文公告，其內容為：「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件既經言詞辯論，且甲明示於宣示期日到場，行政法院即應於 109 年 3 月 20 日宣示判決
本件無案情繁雜或特殊情形，行政法院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辯論終結日起已逾 2 星期，並不符
合行政訴訟法宣示期日之法定期間規定
行政法院得於法院網站公告判決主文
甲須待收受判決正本後，始可提起上訴

17 行政訴訟法規定之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必要共同訴訟，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於受敗訴判決後，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上訴效力及於全體
共同訴訟人中一人認諾，認諾效力及於全體
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
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當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
及於全體

18 專利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得為訴訟上和解，關於行政訴訟和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當事人不論就訴訟標的是否具有處分權，法院得隨時試行和解
試行和解成立者，應作成和解筆錄
第三人經行政法院之許可，得參加和解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

19 原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下列何種情形，行政法院應先命補正，不得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訴訟事件不屬受訴行政法院管轄而不能請求指定管轄，亦不能為移送訴訟之裁定者
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
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者
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撤回其訴，復提起同一之訴者

20 專利權人甲主張乙侵害其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乙賠償損
害新臺幣 1 千萬元，由智慧財產法院 A 法官承辦，乙隨即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對
系爭專利提起舉發。
之後，關於民事訴訟部分，A 法官以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為由判決駁回甲之起訴，甲即提起上訴，
由智慧財產法院 B、C 及 D 法官合議審理，並指定 X 技術審查官協助，嗣合議庭並未認定系爭專
利是否無效，而是以乙無侵害專利權之故意為由判決駁回甲之上訴，甲復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判決駁回上訴。
至專利舉發部分，智慧局就系爭專利為「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甲雖提起訴願，經經濟
部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甲即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
法官 A、B、C 及 D 法官可否再參與本件行政訴訟之審理，以及可否再指定 X 技術審查官協助，
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因 A、B、C 及 D 法官均曾參與涉及系爭專利之民事訴訟裁判，均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自行迴避，以維護甲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
雖 A、B、C 及 D 法官均曾參與涉及系爭專利之民事訴訟裁判，但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題旨情形並非 A、B、C 及 D 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
因 X 技術審查官曾協助 B、C 及 D 法官審理系爭專利之民事訴訟裁判，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 5 條規定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X 亦應自行迴避
雖 X 技術審查官曾協助 B、C 及 D 法官審理系爭專利之民事訴訟裁判，但因 B、C 及 D 法官並
未認定系爭專利是否無效，故無迴避規定之適用，X 在此情形仍可協助法官審理本件行政訴訟


